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員工互助辦法

                                                           第一次訂定89年1月
 第二次修訂95年9月7日
第三次修訂106年9月14日

第一條：為發揮本校教職員工互敬互愛、精誠團結之精神，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範圍為本校編制內全體教職員工。

第三條：本校員工如有婚喪喜慶情事發生時，依下列標準辦理
之。
一、結婚：本人結婚辦理喜宴，參加之每一員工1200
元、未克參加者600元。本人結婚不辦理
喜宴600元。
        二、生育：本人或配偶生育，每一員工300元致賀。

        三、退休：本人退休，每一員工致贈300元作為紀念
品代金。                

        四、喪禮：本人或本人之父母、配偶、子女死亡，每
一員工致送奠儀500元。

第四條：收款方式請各學年主任（科任互推一位代表）收齊後
交出納組辦理。夫妻2人同校服務，其賀禮由各人自
行決定。
第五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經教職員會議或校務會議
修正之。

第六條：本辦法經教職員會議或校務會議決議後實施。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臨時校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上午8時

二、地點：禮運樓地下室教師研習中心
三、提案：修訂「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員工互助辦
          法」
三、依據：106年9月4日主管會報決議。
三、修正說明：原辦法第三條第一款修正金額，並
              增加不宴客金額；第二款修正金
              額；第三款修正金額。
四、修正對照表(草案)
	項目
	現行金額
	修正金額
	備註

	結婚

(宴客)
	1000元（參加）
	1200元

	

	
	600元（不參加）
	維持
	

	結婚

(不宴客)
	無
	600元


	

	生育
	200元(賀禮)
	300元
	

	退休
	200元（紀念品）
	300元
	


